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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結構性財政餘額現況探討
結構性財政餘額已為國際間普遍採用衡量政府財政狀況指標之一，為實證我國政府結構性財政收支

之趨勢變化，據以觀察國家長期財政狀況是否穩定或惡化，中央政府依循主要國際組織作法，首度

辦理我國結構性財政餘額估算。本文將就我國結構性財政餘額估算作業之辦理內涵及估算結果分析

予以說明。

　黃耀生、詹 珺（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研究委員、視察）

壹、前言

2008 年金融風暴使各國

的經濟狀況普遍惡化，影響政

府財源收入，而各國政府為振

興國內景氣，紛紛提出振興方

案，大量的公共支出更衝擊政

府的財政狀況。我國面對這波

金融風暴衝擊，為促進國內消

費，維持國內經濟成長，亦提

出多項振興經濟措施，無可避

免會對政府財政現況造成一定

衝擊。由於政府收支常會隨著

景氣循環或短期事件而波動，

原始財政餘額顯然無法準確透

析一國財政結構之實況，故目

前許多國際組織（包括 IMF、

OECD 及 EU 等），均已透過

適當的估算與調整，將一次性

短期因子與景氣循環因子從原

始財政收支餘額中扣除，計算

政府結構性財政收支餘額，並

以其作為衡量財政狀況之指

標。

近年來，中央政府持續

面臨賦稅負擔偏低、歲入財源

不足與歲出結構僵化及債務負

擔沉重之財政困境，為實證我

國政府財政收支剔除景氣循環

與一次性因素影響後之趨勢變

化，據以觀察國家長期財政狀

況是否穩定或惡化，行政院主

計總處爰於 103 年 5 月間會同

財政部，參採歐盟國家估算作

法及國內學者研究報告，並配

合我國國情與制度調整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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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辦理我國結構性財政餘額之

估算。本文將就我國結構性財

政餘額估算作業之辦理內涵及

估算結果分析予以說明，並提

出檢討建議，期能作為未來政

府財政政策之規劃參考。

貳、主要國際組織結

構性財政餘額之

估算

財政部 101 年度委託國

立政治大學羅教授光達辦理之

「我國財政收支餘額的結構性

分析」研究計畫說明，一個國

家所面對的財政問題可能受到

三個因素影響：一、總體景氣

循環所造成的結果；二、單獨

事件所造成的一次性影響；

三、制度面所存在的根本結

構性因素。為使政府真正了解

所面臨之財政困境，主要國際

組織包括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及歐盟國家（EU）

等，均以剔除景氣循環因子及

短期因子後之結構財政餘額，

作為衡量財政狀況的指標。

結構性財政餘額係指排除

景氣循環因子及一次性事件後

的政府收支餘額。探討政府財

政之結構性餘額，首先需要針

對景氣循環因子及短期因子進

行估算，前述主要國際組織估

算景氣循環因子之作法，係以

生產函數法或HP濾波器法（HP 

filter 法）先估計出潛在產出

後，再以產出缺口或稅基缺口

對稅收與支出之彈性來進行調

整估算。另由於各國經濟發展

背景及社會制度有所不同，短

期因子的認定方式眾多，故目

前國際間對於一次性事件之估

列方式，尚無一致性準則。其

中歐盟國家（EU）就短期因子

之處理，係以只有暫時性影響

且非重複發生事件，並對政府

財政有一定程度影響（至少占

當年度GDP比重達 0.1％以上）

為原則。

參、我國結構性財政

餘額之估算

一、估算原則

我國辦理結構性財政餘額

估算，係依循前述財政部委託

研究計畫所述之歐盟國家估算

作法（簡稱 EU 法），並配合

我國國情與制度調整處理。為

完整了解政府整體財政收支結

構全貌，主要國際組織係以一

般政府（general government，

即包含中央與地方政府）為結

構性財政餘額估算資料之統計

基準，爰我國亦比照以各級政

府為估算範圍。另考量一國財

政收入、支出之變動趨勢，應

就中長期資料加以觀察，較能

了解其實際變化狀況，爰估算

作業期間係以 10 年為期，針

對 92 至 101 年間各級政府中

長期財政資料予以觀察。又因

政府決算報告資料較貼近財政

收支執行實況，爰估算數據均

依決算數辦理，其資料來源則

為財政部定期出版之財政統計

年報所列各級政府歲入、歲出

淨額（即各級政府總決算與特

別決算歲入、歲出總額，扣除

各級政府間補助及協助等重複

列計收支部分）等相關統計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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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氣循環因子之估算

「景氣循環因子」之估

算，必須確認運用的統計方法

及對不同的租稅進行景氣因子

調整。在收入面，係將政府租

稅分為個人所得稅、營利事業

所得稅及其他稅收等三類，再

利用 HP 濾波器法估算出潛在

稅基，利用實際稅基與潛在稅

基缺口差異及各稅收的實際稅

基彈性進行調整，將各項實際

稅收，分別乘以實質稅基缺

口變動率、實質稅基彈性，即

可計算出景氣循環因子之調整

數，也就是受到景氣循環影響

而造成各級政府實際稅收的增

減數。另在支出面，目前主要

國際組織均係針對失業津貼隨

景氣變化情形進行調整，惟由

於我國勞工失業給付主要係由

政府就業保險基金依就業保險

法規定辦理，各級政府原始財

政收支中並未列入失業津貼給

付支出，爰未就支出面作景氣

循環因子之調整。

經衡酌我國國民所得與稅

基來源等資料內涵之特性後，

用以估算景氣循環因子相關變

數之設定說明整理如表 1。

另將原始財政收支餘額

扣除上述景氣循環因子後，取

得景氣循環調整後收支餘絀

表 1　景氣循環因子變數設定說明

類別 稅目別 估算變數設定

稅基

個人所得稅 受僱人員報酬

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業盈餘

其他稅目 民間消費

平減指數

個人所得稅 參考國內要素所得

相關資料計算求得營利事業所得稅

其他稅目 民間消費平減指數

彈性

個人所得稅 1.340

營利事業所得稅
1

其他稅目

說明：1. 表內所得稅之平減指數，係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國民所得統計資料自行計算而得，藉

由扣除折舊及間接稅後之國內生產毛額，亦即要素所得（包含受僱員工報酬及營業盈餘），

將其名目值與實質值相除，即可得出平減指數。

　　　2.由於財產稅範圍廣，涵蓋房屋稅、地價稅、印花稅、契稅、遺贈稅、證交稅、期交稅等項目，

較難比照所得稅或間接稅，找出其相對應之稅基，且考量財產稅僅占整體稅收 1 成，影響

較小，故未將其列入。

資料來源：財政部。

圖 1　原始與景氣循環調整後餘額占 GDP 比重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相關調查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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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算結果如上頁圖 1，由變

化趨勢觀察，我國財政收支受

景氣循環影響之幅度並不是

十分顯著。

三、短期因子之估算

「短期因子」之估算，

必須先確認短期事件之認定範

圍，再以短期收入扣除短期支

出後之餘額進行財政收支之調

整。在短期收入部分，係就各

年度總決算（含追加）中「財

產售價」（96 年度以前含「營

業盈餘及事業收入」之「股票

買賣差價」數額）與「投資收

回」科目及各期特別決算予以

調整。另中央政府年度總決算

中各項歲入來源，如具一次性

及非重複發生性質，且其金額

達 100 億元以上者，經個案評

估認定後納入調整。而短期支

出部分，係就各年度總決算（含

追加）中「增加投資」科目及

各期特別決算予以調整。另中

央政府年度總決算中各項政事

支出之特定計畫經費，如具一

次性及非重複發生性質，且其

金額達 100 億元以上者，經個

案評估認定後納入估算。短期

收入扣除短期支出即得短期因

子之調整數，整體估算結果如

表 2。

四、估算結果分析

針對 92 年度至 101 年度

我國原始財政餘額進行調整後

發現，扣除景氣循環因子之影

響後，部分年度政府財政確有

受景氣衝擊而產生短絀狀況，

但並不顯著，如再進一步將短

期因子之影響予以排除後，多

數年度政府財政仍是入不敷出

的狀況。換言之，從近年財政

收支變化趨勢觀察，我國財政

赤字之結構性問題確實持續發

生。估算結果之趨勢變化如下

頁圖 2。

觀察我國 70 年代、80 年

表 2　我國結構性財政餘額估算結果

單位：占 GDP％

　 92 年度 93 年度 94 年度 95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98 年度 99 年度 100 年度 101 年度

原始財政餘額 -2.50 -2.79 -0.63 -0.30 -0.35 -0.89 -4.46 -3.33 -2.24 -2.53

　景氣循環因子

　調整數
-0.20 -0.01 0.02 0.12 0.27 -0.06 -0.46 0.08 0.24 0.11

景氣調整後餘額 -2.30 -2.78 -0.65 -0.42 -0.62 -0.82 -4.01 -3.41 -2.48 -2.64

　短期因子調整數 0.58 -1.00 0.03 -0.45 -1.07 -1.23 -2.24 -2.04 -1.15 -0.46

結構性財政餘額 -2.88 -1.79 -0.69 0.03 0.44 0.40 -1.76 -1.37 -1.33 -2.18

資料來源：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相關調查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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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及 90 年代之賦稅負擔率分別

為 17.2％、15.8％及 12.6％，

而中央政府歲出占 GDP 之平均

比率則分別為 14.4％、15.7％

及 14.5％，賦稅收入狀況與歲

出規模產生逐年失衡狀況。70

年代政府財政收支尚稱穩健，

但 80 年代以後，財政收支差短

逐漸擴大，其主要原因應在於

歲出過度膨脹所致，而至 90 年

代，政府歲出規模已穩定控制，

並降至 70 年代之水準，惟賦

稅負擔率卻因近年來實施多項

減稅措施而逐年下降，致無法

充分支應政府各項政務支出所

需，顯示目前我國財政失衡問

題之主要關鍵在於賦稅收入偏

低。而行政院為改善我國財政

之結構性問題，刻正積極研議

推動各項財政健全方案因應，

期能從收支結構之制度面逐步

進行調整，以確保財政永續發

展。

肆、結語

政府收支通常受到景氣循

環、短期事件及政策制度面等

之綜合影響，往往導致各界誤

以為景氣回升財政狀況即會好

轉，進而忽視稅基流失等長期

財政惡化狀況。由於結構性財

政餘額已為國際性組織採納推

廣且應用，過去國內學界雖對

此一議題多有研究論述，但仍

有實務上的操作限制。我國首

度由政府部門參酌各方資料辦

理估算，除可強化議題重要性

外，並可從不同角度體認國家

財政之結構性問題，提出正確

策略因應。而透過實證政府收

支之結構性問題，可進一步導

正各界對財政政策觀念上的謬

誤，促使政府審慎處理國家財

政之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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